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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86� � �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2018一062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下属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标三洋铁路三禹段（洛宁-伊川与汝阳交界）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工期36日历月，工程总投

资估算约53亿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17年营业收入的0.78%。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8-078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接到股东有关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1．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浙江恒兴力"）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39,000,000

股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 占公司总股本的0.45%， 质押登记日为

2018年11月13日，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2.质押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期限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毕止。

3.截至目前，浙江恒兴力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209,991,5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2.44%，，本次

质押后累计被质押的股份数为131,200,000股，占浙江恒兴力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2.48%，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3%。

浙江恒兴力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909,203,85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57.09%，本次质押后合计质押的股份数为3,542,234,675股，占其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72.15%，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19%。

二、股东的质押情况

1、质押目的：主要用于浙江恒兴力的融资周转。

2、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浙江恒兴力的经营收入、经营利润

等综合收入；浙江恒兴力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出现平

仓风险，浙江恒兴力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

对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433� � �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18-临039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8日召开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并取得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变更后登记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800617803532R

2、名 称：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4、住 所：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313号

5、法定代表人：钟天崎

6、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贰亿柒仟壹佰叁拾壹万伍仟肆佰肆拾叁元

7、成立日期：1993年07月15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等商品及技术的进口；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按[2000]粤外经贸登字第002号文经营)；生产、销售热敏传真纸及其原

纸、无碳复写纸及其原纸、微胶囊、电脑打印纸、商业表格纸、科学仪器记录纸、小卷传真纸、感

应纸、彩色喷墨打印纸、特种防伪纸及从事商业表格印刷业务；研发、生产、销售：不干胶材料、

离型纸及综合应用服务；加工纸制造、销售；非食用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及销售；销售：化工

原料（除危险化学品）、油页岩矿、粘土及其他土砂石；生产、销售蒸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27� � �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8-073

公司债券代码：112615� � � �公司债券简称：17�深能 01

公司债券代码：112616� � � �公司债券简称：17�深能 02

公司债券代码：112617� � � �公司债券简称：17�深能 G1

公司债券代码：112713� � � �公司债券简称：18�深能 01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8年11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

具的《关于核准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1786号），现将有关核准事项公告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60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

二、本次可续期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

三、本次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四、本次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五、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

时报告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48� � �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2018-073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份解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

2、本次限制性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11月19日。

3、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存在差

异。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

件的23名激励对象共计105.6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10%，具体内容如下：

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1、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

以4.81元/股的授予价格向公司23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352万股限制性股票，满足解锁条件后

分三期按40%、30%、30%比例解锁。

2、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同意以2016年10月25日为授

予日，向23名特定对象授予352万股限制性股票，相关手续已于2016年11月16日登记完成。

二、激励对象本次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1、锁定期情况

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相应的授予

日起满12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36个月内分三次解锁。第二次解锁自授予日起满24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6

年10月25日，于2016年11月16日完成授予登记，11月17日股份上市，至2018年11月17日，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届满。

2、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核确认，公司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成就，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解锁条件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

1

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

、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激励对象成为公司独立董事或监事；

2

、 激励对象成为单独或合计持有卫星石化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

、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4

、 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

为不适当人选；

5

、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6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情形的；

7

、激励对象知悉内幕信息而买卖本公司股票的

(

法

律、 行政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不属于内幕交易的情

形除外

)

、或激励对象泄露内幕信息而导致内幕交易发生

的。

8

、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9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3

名激励对象均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3

公司达到业绩考核目标：

相比

2016

年，

2017

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50%

。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天健审（

2018

）

618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7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42,456,845.41

元，

业绩达到考核条件。

4

激励对象达到个人绩效考核指标：

激励对象需达到上一会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指标，

才能申请解锁当期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

根据《考核办法》，公司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对

23

名激励对象

2017

年度绩效情况进行

了考核，

23

位激励对象均达到个人绩效考核指

标。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具体情况

1、本次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11月19日。

2、本次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3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105.6万股，占

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0%，占公司总股本的0.10%。

3、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情况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可解锁的股份数量

（万股）

剩余未解锁的股份数

量（万股）

王满英 副总裁、财务总监

30 9 9

高 军 副总裁

30 9 9

沈晓炜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30 9 9

中层管理人员

以及技术（业务）骨干（

20

人）

262 78.6 78.6

合计（

23

人）

352 105.6 105.6

4、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存在差

异。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0,031,080 2.82% -1,056,000 28,975,080 2.72%

股权激励限售股

4,012,000 0.38% -1,056,000 2,956,000 0.28%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26,019,080 2.44% - 26,019,080 2.4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35,579,726 97.18% 1,056,000 1,036,635,726 97.28%

三、股份总数

1,065,610,806 100.00% - 1,065,610,806 100.00%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18-171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关联股东高学刚、高学强、高作明、高作宾、杨春丽和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下属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一）》、《关于下属公

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二）》已进行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公司向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回购合伙份额暨担保事项的

议案》、《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18年11月14日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1月13日至2018年11月1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1月14日上午9：30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1月13日15：00至2018年11月14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杨仁贵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情况如下：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76,655,06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1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2,385,78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58.4478%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2,252,38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58.432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3,4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0.015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合并现场投票结果，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下属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一）》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512,385,780

同意（股） 比例

%

反对（股） 比例

%

弃权（股） 比例

%

现场投票结果

512,252,380 99.974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0 0.0000% 133,400 0.0260% 0 0.0000%

累计投票结果

512,252,380 99.9740% 133,400 0.0260% 0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69,348,695

同意（股） 比例

%

反对（股） 比例

%

弃权（股） 比例

%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69,215,295 99.8076% 133,400 0.1924% 0 0.0000%

是否通过 是

议案2.00�《关于下属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二）》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512,385,780

同意（股） 比例

%

反对（股） 比例

%

弃权（股） 比例

%

现场投票结果

512,252,380 99.974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0 0.0000% 133,400 0.0260% 0 0.0000%

累计投票结果

512,252,380 99.9740% 133,400 0.0260% 0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69,348,695

同意（股） 比例

%

反对（股） 比例

%

弃权（股） 比例

%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69,215,295 99.8076% 133,400 0.1924% 0 0.0000%

是否通过 是

议案3.00�《关于公司向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回购合伙份额暨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512,385,780

同意（股） 比例

%

反对（股） 比例

%

弃权（股） 比例

%

现场投票结果

512,252,380 99.974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0 0.0000% 133,400 0.0260% 0 0.0000%

累计投票结果

512,252,380 99.9740% 133,400 0.0260% 0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69,348,695

同意（股） 比例

%

反对（股） 比例

%

弃权（股） 比例

%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69,215,295 99.8076% 133,400 0.1924% 0 0.0000%

是否通过 是

议案4.00�《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512,385,780

同意（股） 比例

%

反对（股） 比例

%

弃权（股） 比例

%

现场投票结果

512,252,380 99.974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0 0.0000% 133,400 0.0260% 0 0.0000%

累计投票结果

512,252,380 99.9740% 133,400 0.0260% 0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69,348,695

同意（股） 比例

%

反对（股） 比例

%

弃权（股） 比例

%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69,215,295 99.8076% 133,400 0.1924% 0 0.0000%

是否通过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齐波、韦金莹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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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参与投资并购基金完成备案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8年9月21日，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参与投资并购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或控股子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天津中安和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安

和泓” 或“并购基金” 、“本基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的《关于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拟参与投资并购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3）。

2018年9月30日，公司与安信乾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乾宏” ）、北京中安和润

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安和润” ）共同签订了《天津中安和泓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合同编号：AXQH-ZAHH-001），对并购基金的具

体事宜进行了约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公

司参与投资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26）。

2018年10月31日，公司与安信乾宏、中安和润及新增有限合伙人京蓝控股有限公司和建信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订了《天津中安和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合同编号：AXQH-ZAHH-006），对并购基金的具体事宜进行了约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11月2日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公司参与投资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158）。

二、完成备案情况

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收到基金管理人安信乾宏的通知，本基金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

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EP329）。

三、备查文件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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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181673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公告。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京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对有

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

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将有关材料报送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该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天阳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天阳证股字[2018]第53号

天阳律师事务所

二O一八年十一月

天阳证股字[2018]第53号

致：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委

托，委派本所邵丽娅律师、康晨律师出席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与验证，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10月25日分别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新疆天

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该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

大会届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现场会议时间、网络投票时间、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

席对象、现场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提案编码、会议登记等事项、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

作流程及备查文件等内容。

2、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8年11月14日下午14：30时在乌鲁木齐市河北东路

1256号天合大厦二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为公司股东提

供了网络投票平台。

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查验公司提供的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天山股份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代

表签到册》，根据现场会议参会股东提供的相关材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

票表决统计数据等资料，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为8人，代表股份数

为482,478,4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0063%，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为4人，代表股份482,091,54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45.9694%；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4人，代表股份386,9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69%。

2、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天山股份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签名册》，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公司现任人员。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表决了以下两项议案：

1、《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向其支付报酬的议案》；

2、《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向其支付报酬

的议案》。

经查验《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票》、《新疆天山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统计表（现场）》，根据现场投票表

决结果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统计数据， 上述两项议案均由参加表

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表决履行了监督程序，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二○一八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天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金 山 经办律师：邵丽娅

康 晨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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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日期：

1.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1月14日14:30

1.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11月13日－2018年11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1月14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1月13日下午15:00至2018年11月14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1.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1.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新军

1.5现场会议地点：乌鲁木齐市河北东路1256号天合大厦公司二楼会议室

1.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 代表股份482,478,495

股，占公司总股本1,048,722,959的46.006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482,091,546股，占公司总

股本1,048,722,959的45.969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86,949股，占公司总股本1,048,722,959的0.036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邵丽娅、康晨

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一)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向其支付报酬的议案

该提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2,478,495股，经表决，同意为482,478,395股，占有效表决

权的99.99998%；反对为100股，占有效表决权的0.00002%；弃权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

果：同意为1,475,086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2%；反对为

1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8%；弃权为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审议结果：通过。

（二）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向其支付报酬

的议案

该提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2,478,495股，经表决，同意为482,478,495股，占有效表决

权的100%；反对为0股，占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

效表决权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

果：同意为1,475,186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为0股，占

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审议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邵丽娅、康晨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该所律师认为，公司二○一八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八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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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46

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9,333,097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42.39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由于公司董事长白骅先生于2018年11月8日辞职，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

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故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副董事长陈晓华主持。会议召集、召开及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董事费荣富先生，独立董事孟晓俊女士、武鑫先生、陈枢青

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3人，监事戴激扬先生、陈琪先生、柴健先生、洪芳娇女士因公务

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沈锡飞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09,130,597 99.9505 202,500 0.049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08,486,597 99.7932 846,500 0.206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

2,562,400 92.6760 202,500 7.3240 0 0.0000

2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母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918,400 69.3840 846,500 30.6160 0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海燕、李青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金海燕律师、李青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认为公司2018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5日


